
 1 

证券代码：000705       证券简称：浙江震元        公告编号： 2013-007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震元连锁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增资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震元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震元连锁”)，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1,401 万元，主要从事医药零售。为进一步做大医药零售业，充分

发挥“浙江震元”品牌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和巩固浙江震元零售连锁业在全国零

售市场的地位，浙江震元连锁拟对现有股东按 1：1的比例进行增资，即增资 1,401

万份，增资价格按震元连锁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2012年 12月 31日账面净

资产值确定（即为 2.23元/份，其中 1元计入注册资本，溢价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此次公司出资 2,720.6 万元，拟四处自有房产经评估机构评估后的公允价格出资，

不足部分以现金补足，超过部分由震元连锁用现金购买，其他股东以现金出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震元连锁仍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震元连锁增资的议案》，

为使本次增资工作的顺利推进，授权经营班子决定和签署本次增资相关事项及文

件。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增资尚须震元连

锁股东会同意及国资部门备案后方可实施。 

二、增资对手方介绍 

增资对手方为震元连锁的 29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震元连锁 12.92%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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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增资标的：浙江震元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浩梁 

公司住所：绍兴市解放北路 158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401 万元（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1,220 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 87.08%，王浩梁等 29名自然人出资 181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2.92%）。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零售（连锁）处方药与非处方药；批发兼零售：

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一般经营项目：批发、

零售：化妆品、避孕药具、玻璃仪器、日用百货、洗涤用品、眼镜及护理用品、

鲜花、服装、鞋帽；打字及复印；自有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仓储服务、会

展服务、商品信息中介服务；下设美容室、农副产品收购、验光配镜。（上述经

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二）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12年 12 月 31日 2011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7,857 6,533 

负债总额 4,727 3,838 

净资产 3,129 2,694 

 2012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27,780 22,358 

净利润 813 673 

四、增资方案 

1、出资方式 

公司以原租赁给震元连锁经营的四处自有房产经评估机构评估后的公允价格

出资，不足部分以现金补足，超过部分由震元连锁用现金购买，其他股东以现金

出资。四处房产为现震元连锁香桥药店、昌安药店、上虞健康药店、现代药店所

在的房产，该四处房产目前仍在评估确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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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资缴款截止日 

房产于2013年6月底完成房产过户手续，现金应于2013年4月10日之前缴付。

未在规定时间内缴款的股东一律视为放弃行使增资权，本次增资额相应核减。 

3、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公司增资前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87.08% 

王浩梁等 29位自然人 12.92% 

公司增资后的股权结构：若此次增资对象均不放弃，增资后震元连锁的注册

资本为 2,802 万元，增资后股权结构保持不变，其中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87.08%，

其他自然人股东占注册资本的 12.92%。 

五、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震元连锁以百年老店震元堂为龙头组建的绍兴市第一家医药零售连锁企业，

自成立以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经营规模与经济效益始终位居全省前列，

自 2006年起连续七年入围全国百强医药连锁企业，震元堂更是位列全国药店单店

销售排行榜第六位。此次增资，有利于震元连锁的经营，解决其发展的需求，促

进其更好的、更快的发展，为进一步做大医药零售业，全面提升“浙江震元”零

售连锁品牌的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规划。本次增资的房

产和资金属于公司自有，对公司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 

六、其他 

公司将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本次增资的进展或变化情况。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